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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研究生研究日程表 

 

 第 一 學 年 第 二 學 年 

8月 第 1學期 第 2學期 第 1學期 第 2學期 

9月 新生説明会 

 

 

 

10 月   

11 月  初次審査申請 

12 月 決定指導教授 初次審査會 

1月   

2月   

3月     

4月  

海外組決定前往 

日本研修的大學 

或實習的企業 
  

 

5月  
提出研究計画書 

 

 

初次審査申請 

6月   初次審査會 
 

7月    
論文口試 

（5月底到 7月底） 

【註】本日程表為進入本研究所至畢業為止最短期程，依個人撰寫碩士論文狀況會有所 

      變更。 

 

i. 碩士班修業年限為一至四年。 

ii. 研究生必須於第一學年的 12 月底前依照規定決定指導教授。關於指導教授的決定，請參照 

「２．決定或更改指導教授之相關規定」。 

iii. 研究生依規定提出論文初審前至少必須出席二次（含）以上校內、外學術研討會，以學習

口頭發表方式及加強專業知識。有關研究計画發表會請參照「３．研究計画發表會及定期

發表會等相關規定」。 

iv. 研究生依規定必須於第一學年第 2 學期(碩一下)提出研究計画書，始得提出論文初審。提出

時期由系上公告，相關事項請參照「３．研究計画相關規定」。 

v. 海外研習組的研究生必須依規定決定前往日本大學研修或企業實習。留学、實習期間基本

上為第 2 學年的一整年（９月～翌年７月），但是也可能依照日方學校、企業的情況不同而

有所更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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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預定要提出碩士論文的研究生必須在前一學期的指定日期之前繳交初次審查會的申請書

（「初次審査申請書」）。預定在第 2學年下半學期提出碩士論文者必須在上半學期實施初次

審查會。預定在第 3 學年上半學期提出碩士論文者，必須在第 2 學年下半學期實施初次審

查會。有關審査流程請參照「4‧碩士論文審查之相關規定」。 

vii. 預定提出碩士論文者，請務必參閱教務處公布的「學位考試時間表」，確定日期。且學生需

依規定完成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並取得證明。 

viii. 以上的日程表，隨時可能因為系所或校内會議而有所更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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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決定或更改指導教授之相關規定 

Ⅰ．決定指導教授相關事項 

i. 研究生在決定研究題目時，請主動和本研究所所屬教師進行討論並聽取意見。原則上，

指導教授之決定須經「指導教授核定會議」通過。 

ii. 指導教授原則上必須為本研究所所屬助理教授以上的專任教師。但是，若因為所選定的

研究題目，本研究所沒有適合指導的教師等不得已的情況下，才得以例外去找本校其它

研究所所屬專任教師為指導教授。 

iii. 一位指導教授一學年以指導 3 位學生為上限。 

iv. 研究生在指定日期內（預定為 (12 月上旬)）必須繳交「指導教授核定申請書」【附件 A】。 

v. 決定指導教授之日程訂定如下。 

 

 

 

 

 

vi. 「指導教授核定會議」依照下列規定實施。 

 以研究所所長為會議的召集人。 

 出席者為助理教授以上的専任教師。 

vii. 有關「指導教授核定會議」結果，請留意下列注意事項。 

指導教授原則上以研究生選定的三位教授中一位出任，但会議最終結果有可能為非原指

定指導教授。但研究生不得以此為由，而任意變更研究題目。如所指定教授皆已收滿 3

位學生，而原訂題目無法由其他教授指導時，經本研究所所長同意，可允許其變更研究

題目。 

Ⅱ．變更指導教授相關事項 

有關變更指導教授之相關規定如下： 

更換指導教授時，在現任指導教授、新任指導教授、研究生三方面進行協議並達成共識

後，須向所長提出申請，並繳交「理由報告書」【附件 F】。是否同意更換指導教授，基本上

須經系務會議開會決定。 

 

 (12 月 05 日)前後 

 (12 月 10 日)前後 

 (12 月 15 日)前後 

 (12 月 31 日)前後 

提出「指導教授核定申請書」 

召開「指導教授核定會議」 

通知決定的指導教授（協調） 

協調後結果通知、最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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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研究計画相關規定 

Ⅰ 研究計画 

 ⅰ. 本研究所為了解研究生的研究進度，研究生依規定必須提出「研究計画書」，始得提出

論文初審。 

ⅱ. 研究計画書提出時期由系上公告，提出後由系上依研究領域，商請本研究所助理教授   

    級以上教師（包含本研究所以外的指導教授）審閱並提供意見，以供參考（「評價表」

【附件 B】）。但此評定與學期成績無關。 

ⅲ. 研究計画書格式等自行決定，但事先須經指導教授確認、同意後方可提出。 

ⅳ. 研究計畫書的內容必須與日本相關，書寫語言不限定日文，中文亦可。 

 

 

Ⅱ  出席校內、外國際學術研討會 

ⅰ. 研究生在提出初審前，至少必須出席二次（含）以上校內、外學術研討會。每次研討會 

出席時間必須超過６小時以上才得以計算一次(請記得索取『出席證明』)。 

此外，無論是在研討會中發表論文或者僅出席聆聽論文發表，皆採計參加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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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碩士論文審査之相關規定 

 

碩士論文的審査流程 

① 在提出碩士論文的前一個學期，由本研究所所屬教師為主，進行「初次審査會」。 

審查採書面審查方式。 

② 通過審查會後，經指導教授同意，即可提出碩士論文（如預定提出論文階段，經

指導教授判斷，認為論文內容不夠完整時，至少必須再延半年方可再次提出）。

提出後，由指導教授及其它大學該專業領域的教師所組成的口試委員會，進行「論

文口試」。 

③ 通過論文口試後即可取得碩士論文的學分。 

 
 

論文口試 

初次審査會 

通過 

通過 

不通過 

不通過 

取得學分 

11 月中旬 or 5 月上旬 

12 月 or 6 月 

5～7 月 or11～1 

           

           

11～1 

        

        

1～1 

     

     

or 11ｙｙ月 

 

初次審査申請 

經指導教授同意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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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初次審査會」相關規定 

i. 依據教務處公布的「學位考試時間表」進行「初次審査會」。 

ii. 預定要提出碩士論文的研究生，必須在規定的日期前繳交【附件 C】「初次審査申請書」。 

iii. 申請者必須在規定的日期前（審査會二週前）繳交下列文件。     

1)  有關資格方面 (本項資格審查，由系(所)辦公室負責執行) 

① 第一學年第 2 學期(碩一下)研究計画書提出證明（影本可)【注】。 

② 出席研討會研習證(共二次，影本可) 

 

【注】如無法在上述時間內提出研究計画書者，請至本研究所說明原因或商談。 

 

2)  有關論文內容方面(本項審查，由「初次審査會」負責執行) 

①「研究大綱」 

    a. 論文大網（羅列章節。相當於目次） 

    b. 研究目的・方法及先行研究的整理（相當於論文的「序論」之內容） 

    c. 現階段完成度（概算大約幾％）及今後的研究計畫。 

  ②「論文」 

相當於碩士論文中一章左右的內容，序論除外。 

約 12000 字～20000 字左右。 

③「参考文献」 

 ⅳ. 初次審查會提交的「研究大綱」及「論文」的內容必須是與日本有相關，使用語言不 

    限日文，中文亦可。 

 

  v. 「初次審査會」的審査委員由指導教授及本研究所所屬助理教授以上的専任教師所組 

      成。依據研究内容，也可能聘請外校適合的審查委員。審査會的召集人為本研究所所 

      長。 

  vi. 審查會由審查委員採書面審查。 

  vii. 審査標準如下。 

 

【審査標準】 

(a) 論文内容 

(b) 論文形式 

※詳細的基準請參照【附件 E】「初次審査會 審査標準・評鑑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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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論文口試」相關規定 

i. 碩士論文的提出文件及格式，提出者請參照學校公布的規定書寫。 

ii. 論文口試提出的碩士論文內容必須與日本有相關。 

iii. 碩士論文可使用日文或中文，但是論文口試的發表或問答僅限使用日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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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Ａ） 

南臺科技大學應用日語系碩士班指導教授核定申請書 

 

民國  年  月  日 

姓名 學號 

① 研究題目 

② 希望的指導教授（請列舉三位） 

１  ２  ３ 
 

 
③ 希望的理由（請盡可能明確地寫下為何希望上述的教授指導你。依照列舉出的三位教授分別寫

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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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研究内容（盡可能明確地寫出研究對象・目的及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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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年  月  日 実施 

研究生研究計画評價表 

 

 

姓名  

題目  

綜合評價 Ａ（優）   Ｂ（良）   Ｃ（可）   Ｄ（不可） 

評語 

教師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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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C） 

初次審査申請書 

                                             民國  年  月  日 

姓名 學號 

論文題目 

論文大綱 

 

 

 

 

 

 

 

 

 

完成度                            ％ 

指導教授（簽名） 

主任（簽名） 

※提出申請時，由指導教授及主任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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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D） 

年  月  日 実施 

初次審査會 審査表 

研究生姓名 
 

論文題目 
 

所屬研究會 
 

指導教授 
 

 

 

審査委員姓名 
 

 

評分表（請列舉出被扣分的地方、簡單地說明理由） 

①論文内容相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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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論文形式相關項目  

 

 

 

 

 

 

 

 

 

 

 

 

 

 

 

 

 

 

③日語表現相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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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 

初次審査會 審査標準・評鑑項目 

 

①論文内容相關項目  

 研究目的是否清楚。 

 研究目的的形式是否設定適宜。 

 研究目的是否符合個人原先設定之目的。 

 從研究目的的內容判斷，該研究目的是否具水準。 

 是否針對研究目的，能夠提出有效的研究方法。 

 結論所提出的見解是否妥當。 

 是否有新的見解。 

 先行研究中是否有遺漏該說明的地方。 

 先行研究的整理方法是否適當。 

 對先行研究的判讀是否有所誤解（是否有不適當的引用・評論） 

 論文整體的結構及各章節的結構是否妥當。 

 對於論文中有關自己的見解，是否提出明確的立論根據。 

 在論文中是否有跳躍式、牽強付會的地方。 

 是否正確使用學術用語。 

 論文內容是否與日本有相關。 

②論文形式相關項目   

 是否遵守引用規則。 

 出處記載是否適當。 

 頁數設定（字體・間距等）的形式是否適當。 

 是否適當地使用圖表。 

 是否列出参考文献。 

 是否出現不必要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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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F） 

理由報告書 

民國  年  月  日 

姓     名  學      號 
 

原指導教授 

(簽名) 
 

新指導教授 

(簽名) 

 

申請内容及其理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